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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来，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其作为技术驱动型产业要素的代表，正越来越

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低空经济的发展具有正外部性与潜在风险，适当利用能够促进低空经济发展、保

障公共福祉的实现。但是，随着低空经济领域的不断发掘，越来越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涌现。现如今，

我国对于低空经济的规制主要采取政策的方式，这是目前低空经济的发展不得不经历的阶段，当相关政

策所积累的经验足够时，有必要将相关规定上升为效力位阶更高、权威性更强的法律。然而，低空经济

所涉及的领域涵盖诸多方面，相关立法工作需要关注更多问题。通过协调处理各方面问题，确保低空经

济立法工作的高质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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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low-altitude economy has brought significant economic 
benefits. As a representative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it is receiv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all 
sectors of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w-altitude economy is a double-edged sword: appro-
priate utilization can promote its growth and safeguard public welfare. However, as the low-altitude 
economy continues to expand, more and more challenges emerge. Currently, China primarily regu-
lates the low-altitude economy through policy measures, a stage that must be navigated in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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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When sufficient experience is accumulated from these policies, it is necessary to ele-
vate relevant regulations to higher legal authority with stronger enforceability. Yet, the low-altitude 
economy spans multiple domains, requiring legislative efforts to address a broader range of issues. 
By coordinating and resolving these various concerns,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for the low-altitude 
economy can achieve high-quality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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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2 月 24 日，“低空经济”出现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

中，以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构建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1]。近些年来，尽管“低空经济”这

一名词被越来越多的文件提及，但是其概念尚未在中央性质的文件中得到明确定义，相对比较正式的定

义出现在一部地方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条例》中，这也是我国首部低空经济产

业发展地方法规，其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低空经济，是指以民用有人驾驶航空器和无人驾驶航空

器的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辐射带动航空器研发、生产、销售以及低空飞行活动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运

营、飞行保障、衍生综合服务等领域产业融合发展的综合经济形态。”[2]结合该条规定以及低空经济的

运行实际情况，可以得知，低空经济具有空间立体性、区域依赖性、数字生态性、产业融合性以及辐射

带动性等特征[3]。现如今，低空经济的发展愈加迅速，这就要求地方甚至中央需要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

规对低空经济的发展进行一定的规制，以促进低空经济的创新性发展以及公共福祉的保护。 

2. 低空经济政策 

毫无疑问，立法是对低空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最重要的手段，加之我国低

空经济相关产业的体量庞大，有必要尽快推进低空经济相关立法的落地。但是，低空经济在我国属于一

个全新的概念，并且处于发展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条规定：“立法应当从实际出

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

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4]贸然直接通过立法的

方式对低空经济进行规制，容易产生阻碍低空经济的创新、相关立法面临频繁修改导致影响法律权威性

等问题。因此，我国目前所采取的措施多采取“政策先行”的方式。 
但是，对于低空经济领域的规制，不应该且不能仅仅停留在政策领域，政策的好处在于灵活、针对

性强，但是与法律法规相比，其权威性大打折扣，在低空经济立法尚处于过程中、原则性规定相对较少

时，各地方政策更加倾向于促进地方低空经济的发展，可能会出现地方政策越权甚至与未来低空经济立

法原则相悖的问题，“最好的法律是能顺利达成政策目的的法律”[5]，低空经济政策的实施过程在某种

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低空经济立法经验的累积过程[5]，因此，当地方政策实施过一段时间后，中央与地方

应当在充分吸取地方政策的实施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立法手段对低空经济的相关问题进行规制。法律思

维是以“价值–保障”为思维模式，而政策思维则是“目的–手段”的思维模式，法律思维更注重价值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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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多元化，也希冀于通过立法手段来协调不同价值目标的平衡；而政策思维的价值目标较为单一，并

且是通过不同手段达到其目标(而非折中或平衡)，切忌以政策思维模式代替法律思维模式，否则会让低空

经济法律法规陷入工具主义立场[5]。 

3. 我国各地方低空经济立法现状 

以“低空”“低空经济”“通用航空”“无人驾驶航空器”“无人机”等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搜索

出我国各地方对于低空经济相关活动进行规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共 17 部(见表 1)，其余则大

多以地方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制定 1。 
 

Table 1. The legislative status of the low-altitude economy in China’s provinces and cities 
表 1. 我国各省市关于低空经济的立法情况 

序号 名称 所属地区 效力位阶 施行日期 

1 无锡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办法 江苏省无锡市 地方政府规章 2017.9.1 

2 四川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管理暂行规定 四川省 地方政府规章 2017.9.20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管理 
规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地方政府规章 2018.7.1 

4 深圳市民用微轻型无人机管理暂行办法 广东省深圳市 地方政府规章 2019.3.1 

5 浙江省无人驾驶航空器公共安全管理规定 浙江省 省级地方性法规 2019.5.1 

6 厦门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公共安全管理办法 福建省厦门市 地方政府规章 2020.4.1 

7 四川省通用航空条例 四川省 省级地方性法规 2022.9.1 

8 湖南省通用航空条例 湖南省 省级地方性法规 2022.10.1 

9 三亚市促进低空旅游发展暂行办法 海南省三亚市 地方政府规章 2023.9.1 

10 深圳经济特区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条例 广东省深圳市 经济特区法规 2024.2.1 

11 重庆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公共安全管理办法 重庆市 地方政府规章 2024.2.1 

12 珠海经济特区低空交通建设管理条例 广东省珠海市 经济特区法规 2025.1.1 

13 达州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公共安全管理办法 四川省达州市 地方政府规章 2025.2.1 

14 广州市低空经济发展条例 广东省广州市 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 2025.2.28 

15 苏州市低空经济促进条例 江苏省苏州市 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 2025.10.1 

16 无锡市低空经济发展促进条例 江苏省无锡市 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 2025.10.1 

17 山东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公共安全管理办法 山东省 地方政府规章 2026.1.1 

 

通过以上统计可以看出，我国各省市关于低空经济的立法，效力位阶多集中于地方政府规章，少部

分文件的效力位阶为地方性法规，且深圳经济特区和珠海经济特区分别制定了经济特区法规。多数低

空经济地方立法的施行时间集中在 2022 年以后，尤以 2024 年和 2025 年居多，这也与近几年来我国重

视低空经济发展，大力推动各地方依据地方特色发展低空经济的特点有关。从整体来看，低空经济地

方立法数量偏少，且效力位阶较低，有必要在中央的指导下，加强低空经济地方立法，以促进低空经济

发展。 
 

1
数据来源：北大法宝数据库，最后访问日期：2025 年 12 月 17 日。注：相关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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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低空经济立法的必要性 

4.1. 低空经济发展速度对立法的迫切需要 

“低空经济”这一概念被提起的时间不久，但是其发展速度在以指数级增长，现如今，低空经济已

经能够实现带动不同产业领域协同发展。依据罗兰·贝格研究机构预测，到 2050 年，全球低空经济市场

规模将超过 60 万亿人民币；而到 2035 年，中国低空经济的产业规模预计达 6 万亿人民币[6]。作为新兴

产业具有如此强劲之发展势头，可见其未来发展空间巨大。而在此情景下，更需要立法机关通过立法对

低空经济领域进行规制，一来为低空经济的发展指明方向，二来避免相关产业及人员利用立法漏洞。 

4.2. 低空经济立法的战略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科学立法，提高立法科学化、民主化水平[7]。低

空经济立法的战略价值，本质上是通过法治化路径破解低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瓶颈，为培育壮大新质生

产力、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6]。低空经济是全球竞相布局的战略新兴领域，

但全球低空经济规则制定尚处形成阶段，要重视国内立法实践在国际法领域的造法功能，积极制定并努

力推动中国低空经济促进法成为区域性、全球性的制度成果文件，创新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协作机制，

提高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6]，从而促使低空经济成为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推进国际经贸合作的

新支点。 

4.3. 低空经济立法的经济价值 

低空经济立法所要解决的核心是低空空域的使用与规制问题，而传统空域管理的“静态划设，集中

管控”模式已难以适应低空经济高频次、碎片化的使用需求[6]。空域的动态管理，空域资源的特许使用

是对低空经济领域进行规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解决新发展背景下低空空域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创新问

题，确保低空空域的使用达成实现社会公共福祉的目标。 
除此以外，低空经济的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因低空经济的发展需要各领域人才的，而东部沿

海地区高校数量远多于西部地区，人才资源的不平衡也就导致了低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低空经济若

能实现良好的发展，通过“区域协同”与“城乡融合”的制度设计，构建起“立体经济”的发展前景，培

育区域新增长极，弥补地区发展差异，解决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则低空经济将成为新时代解决我国地

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有效治理工具。 

4.4. 低空经济立法的社会价值 

如前所述，低空经济的发展不再仅仅局限于一两个方面，其势必会拉动多产业的发展，从形式上来

看，其解决的是社会如何更好地利用好低空资源实现发展，从实质上来看，其发展将会大大缓解我国普

遍存在、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缓解就业压力等。因此，低空经济立法若能聚焦于调和社会中普遍

存在的利益冲突、以增进民生福祉为终极目标等高层次的治理效能，将会推动形成“科技创新–产业发

展–社会进步”的良性循环[6]。 

5. 低空经济立法方向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对于低空经济领域立法，宜采取先制定政策，再根据政策的实施情况过

渡到中央立法，最后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在中央立法的指导下制定地方立法。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低空

经济的立法过程的具体顺序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无论是制定政策、中央立法还是地方立法，都应当遵循

以下几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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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安全保障为首要前提 

2025 年全国民航航空安全工作会议中，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胡振江作了题为《始终坚持安全第一

持续强化体系建设 以更高水平航空安全保障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航空安全工作报告[8]。《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用航空法》第一条规定：“为了维护国家的领空主权和民用航空权利，保障民用航空活动安全、有

序进行，保护民用航空活动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民用航空事业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法。”[9]因
此，安全保障应当视为民用航空活动的首要任务。而低空经济所涉及的空域较低，对地面活动的影响更

大，因此基于立法目的的考虑，安全保障亦应当成为低空经济活动的首要前提。尽管有些学者提到，低

空安全观需要革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安全与效率共同提升的协同安全观；二是科技发展导向

的动态安全观；三是风险抵充的综合安全观；四是可容许风险导向下的合理安全观[10]。在这四个方面中，

笔者对于第三点存有疑问。对于第三点，学者多认为低空经济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会带来一些额外的甚至

其他产业无法带来的收益，而这些收益可以与低空经济发展过程中带来的安全风险相抵充。“抵充”一

词在此处的适用其实是不妥当的，低空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收益与其所带来的风险立足于不同的价值定

位，甚至可以说，为了防止低空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风险，应当放弃其所带来的收益，因此二者之间难

以实现抵充。虽然无论采取多么严苛的预防措施都不能做到百分之百阻断风险，但这并不是降低低空经

济发展过程中风险预防的价值定位的理由，中央与地方仍应当采取最严苛的立法手段，防范低空经济发

展过程中的风险。 

5.2. 促进发展与监督管理的辩证关系 

在低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展”与“监管”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应当在促进低空经济的发展

过程中维护好对其发展的监管，在监管过程中也应当避免过于限制低空经济的创新，以免制约低空经济

的发展。 
低空经济作为新兴产业，立法应当多采取鼓励性的规则，尽量避免强制性规定，过于严苛的立法将

会诱发阻碍低空经济创新的结果。因低空经济的运行会带动多种产业链的相互作用，其产生的收益也将

不会仅仅局限于一个方面。然而，低空经济适用场景的多元化也会导致其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容易产生

垄断等恶性问题，盲目追求低空经济增长效率，忽视低空产业监管，容易诱发资源浪费、不公平竞争等

消极后果，最终使低空经济增长乏力，低空产业走向无序状态[1]。因此，综合来看，低空经济立法既应

当保持宽容态度，鼓励低空经济的发展与创新，同时，对于低空经济发展的监管不能完全放松，需要以

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作为其发展方向，并以实现社会公共福祉作为其根本目标。 

5.3. 管理型与促进型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为首选 

在立法模式方面，有学者用“国家控制”和“个人自主”作为坐标系的两个维度，按国家控制与个人

自主的变量关系，将经济社会领域的法律规范具体分为管理法、促进法、权利法、保护法等四个类型

[11]。 
管理法强调立法多采取强制性与惩戒性立法，尽管低空经济的发展需要将安全价值放在首位，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强制性立法与惩戒性立法在低空经济领域的立法中要占据主导地位，相反，作为技术驱动

型产业要素的代表，国家应当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积极促进低空经济的发展，承当起低空经济发展的

引导者和促进者的角色，取而代之的是惩戒者和强制者的角色。 
促进法强调立法应当实现对低空经济发展的有力促进，比如《深圳经济特区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条例》

第一条规定：“为了优化低空经济产业发展环境，促进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深圳经济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2]低空经济尚处于探索前行的阶段，需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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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层面给予更多的支持与鼓励，促进低空经济产业的创新与发展。 
权利法更多强调参与主体之间的权利，而这应当更多的属于民商事领域的范畴，即私法领域的范畴，

通过赋予民商事主体平等的权利，保障民商事活动的正常运行。诚然，低空经济领域的确具有私法调整

的范围，但是在低空经济发展初期、尚需公法进行更多规制与监管的背景之下，与公法的调整相比较而

言，其占比远不如后者。不难承认，若低空经济领域的立法发展到中央层面，势必会规定，即使不会规

定也会通过转介条款对一些私法领域的活动进行规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采取权利法的立法模式才能

达成该目的，权利法的立法模式更多强调的是权利法在立法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与低空经济的公法规制

思维相悖。 
保护法针对的是市场和社会中形式上平等主体之间的不对称权力结构[11]。在法律的发展过程中，法

律关系都是从简单发展到复杂，从最初的法律关系主体地位相等，再到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出现不对称。

在低空经济的发展初期，需要关注的是如何控制好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监管与合作关系和平等主体之间的

权利保护关系，尚不急于且尚无必要在复杂法律关系问题上花费过多精力。 
低空经济的发展应当以保障安全为第一要素，且监管力度不宜过度，应当满足低空经济发展初期的

需要，鼓励低空经济领域甚至其辐射带动领域的创新发展，因此，综合来看，低空经济更应当采取管理

型与促进型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以满足低空经济在发展初期的安全监管与鼓励创新发展的需要。 

5.4. 领域立法的立法范式选择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低空经济领域的规制不仅仅需要公法监管作为其安全保障，亦需要私法的协作

促进其发展，仅仅依靠单一的公法或单一的私法无法解决低空经济发展初期的问题。譬如，从迈入低空

经济领域，需要行政法层面的审核，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如遇到侵权等行为，需要民法层面的救济，若

运行不符合规则，亦会受到行政法层面的规制，严重者涉及刑事犯罪的，由刑法予以一定的制裁，即使

在退出层面，也会受到行政法的审核与准许。因此，在立法范式选择上就更加青睐于领域立法。领域立

法是指以相关领域的风险问题为立法导向，综合运用不同部门的法律手段与各个学科的治理资源，以回

应日益复杂、交叉、融合的新兴法律需求，进而形成不同于部门立法形态的立法范式[12]。通过设置概括

性的法律责任条款，由该基本法规定转介适用各部门法具体规定，以此来系统性确保飞行服务的绝对安

全、低空空域的合理使用与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13]。 

6. 低空经济的地方协同立法 

我国幅员辽阔，低空经济方兴未艾，受限于缺少国家总体规划和分类指导，低空经济在地域上呈现

出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态势，在运营上暴露出“多头管理”与“管理空白”并存的短板，各地区之间缺乏整

体谋划和协调，存在发展不统一、资源利用率不高等现象，导致省际协同发展难度较大等问题[14]。然而，

低空经济的实际运行往往不会局限在一个地区内，比如，在低空物流服务领域，势必会涉及到跨过不同

地区的问题，而一旦所涉及的地区对低空经济的监管标准不一致，将会大大增加低空物流服务企业的运

营成本和管理难度。除此以外，因低空经济所涉及的领域广泛，因此各地对于低空经济的发展也就各具

地方特色，比如，近年来，山东淄博旅游业持续升温，热度居高不下，而其邻近的潍坊市寿光市因其蔬

菜十分出名而长期备受关注，假设两地政府均积极发展低空经济，那么前者更倾向于选择“低空 + 旅游”

的发展模式，而后者则更倾向于选择“低空 + 农业”的发展模式，而不同的发展模式导致不同地区低空

经济发展的侧重点也就不一致，因此一旦发生“低空 + 旅游”的发展模式需要横跨寿光地区时，其只能

沿用其他地区的标准，而该标准是否能够完全契合当地实际情况仍然是个问号，因此，低空经济的地方

协同立法也就显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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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协同立法层面，主要存在协同合作深度需强化、协同功能定位有冲突、协同地方立法碎片化、

协同管控标准不衔接和协同执法路径不明确[15]等问题。因此，在立法模式的选择上，更应当倾向于选择

混合立法模式，即结合统一立法和分散立法的优点，以一部基础性区域协同法规为根基，从宏观层面为

低空经济的协同发展构建核心框架，确立总体发展目标，同时确立各参与主体，包括政府部门、企业、

空域使用者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关系[15]，而非统一立法模式或者分散立法模式。 
当然，支持地方协同立法并非完全排斥地方特色，低空经济的发展无法脱离其所依赖的地区，而此

处强调的地方协同立法，其目的是在一些已经实际发生或可预见将会势必乃至极大可能发生的低空经济

地方协同发展的领域采取各地区均可接受的规制方式，而不同地区的地方特色仍由各地方自行选择，以

无人机的飞行速度为例，A 地区所能接受的速度范围为 10~20 km/h，而 B 地区所能接受的速度范围为

5~15 km/h，那么在涉及 A、B 两地协同作业时，相关企业只要保持 10~15 km/h 的速度就完全能够实现其

作业任务，以此节约管理成本。 
除此以外，低空经济的地方协同立法具有必要性，但是基于低空经济发展的安全目标的管控，在地

方协同立法时不仅仅要听取相关立法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更应当听取实务部门和相关专业人士的意见，

并且有必要成立专门的低空经济领域区域协同立法工作领导小组，打造高素质的低空经济立法工作队伍，

确保立法的科学性。  
强调构建低空经济领域区域协同立法制度，推动低空经济领域的法治建设进程，存在两个前提。一

是低空经济领域的问题地方无法独立通过立法解决，二是国家不便于统一管理[15]。在当下普遍强调区域

共治的同时，也要防止协同的滥用；在重视协同发展的同时，也不能过分依赖于协同[15]。 

7. 结语 

综合来看，低空经济领域立法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并且因为低空经济的发展速度极快，其立

法具有强烈的迫切性，除此以外，为了促进低空经济的发展，地方协同立法也应当尽早提上日程，以上

原因导致在整体上低空经济领域的立法难度要远超其他部门法，但也正是如此困难之立法难度，要求低

空经济立法工作组在立法过程中更应该一步一个脚印，结合中央精神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最高标准完

成既能够满足低空经济立法要求，又能切实推动低空经济发展，让低空经济产业敢创新、能创新的立法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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